
消防改造合同

甲方： （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 （以下简称乙方）

经双方协商甲方决定将

发包给乙方施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和《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

同条例》的规定，结合本工程具体情况，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如下条款，双方共

同遵守执行，并承担各自法律责任。

一、工程地址：

二、工程施工范围与内容

1、工程施工范围：

（1）一层公共走道装潢部分增加下喷淋头，公共走道装潢部分增设报警探测

器，新增商铺内布 KBG 线管及接线盒，原消防报警系统内的警铃、广播、手动报

警按钮等消防设备移位，消火栓移至公共走道内暗装；

(2)二层增加防火卷帘及增加防火卷帘报警系统联动，超过 1.2m中央空调管、

风管下增加下喷淋头，原消防报警系统内的警铃、广播、手动报警按钮等消防设

备移至装饰面外；

（3）三层新增商铺内增设报警系统、喷淋系统、消火栓系统，新增走廊内增

加喷淋头、报警探测器，超过 1.2m中央空调管、风管下增加下喷淋头，原消防报

警系统内的警铃、广播、手动报警按钮等消防设备移至装饰面外；

（4）四层办公区域内的报警系统、喷淋系统、消火栓系统改造。

2、工程总造价暂定为人民币 ￥： 元（大写：壹万捌千壹百捌拾元正） ，

待工程竣工后乙方提供的报价清单验收结算 。

三、施工依据

乙方应根据相关的施工技术文件要求、规范进行组织施工；根据甲方提供平

面图设计报警和喷淋，报警主管和喷淋主管线不动。

四、施工工期：改造工期 20天，工程施工期间如遇停电及因甲方原因，工期

可顺延；消防报审与验收出文日期消防机关安排受理时间为准。



五、工程款的支付办法及其它

1、自本工程合同签订之日起，甲方即应支付工程款总价的 40%给乙方作为工

程备料款；

2、工程材料、人员进场后，甲方再支付工程款总价的 40%款项给乙方；

3、待消防部门验收合格后三日内乙方需出具消防机关验收合格证明文件给甲

方，甲方经核查认可后支付工程总款 20%余款；作为本工程结算款。

六、双方责任

（一）、甲方责任

1、甲方需按时支付本工程合同款项，提供施工现场所须的临时用电、用水等

到设施及现场作业条件；指派人员协调施工现场，配合乙方进行施工。

2、甲方必须配合乙方提供消防报审所需资料；确保非乙方施工的工程符合消

防规范及消防验收合格。

（二）、乙方责任

1、乙方负责该工程的设计、施工。使用的材料必须应符合消防验收标准，应

组织具有专业资质的人员组成现场施工队伍进行施工。如乙方在此工程施工中出

现乙方人员工伤及意外事故的，所产生的费用均由乙方自行承担。

2、乙方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消防规范进行设计与施工并负责办理消防报备相关

手续，确保本消防改造工程验收合格。

3、该工程施工竣工后，如出现质量问题，属乙方施工原因，或是乙方提供的

设备问题，一年之内，乙方负责免费维修。但属人为的，费用由甲方承担。

七、违约处理及其他

1、合同生效后，在合同履行期间，擅自解除合同方，应按合同总金额的 10%

作为违约金给对方。因擅自解除合同，使对方生成的实际损失超过违约金的，应

补差额。

2、本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另行制订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与本合同具有

同等效力。甲乙双方应共同遵守本合同约定事宜，如有违约按《合同法》之相应

规定赔偿对方损失。

3、由乙方报送验收合格根据《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公安机关消防机

构收到消防设计、验收备案后，所出具备案凭证，并通过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备

案受理系统中预设的抽查程序，随机确定抽查对象。甲方若抽查到其验收结果需



在消防设计及竣工验收备案受理系统中公告查询。若无抽查到其验收结果将由乙

方在消防设计及竣工验收备案受理系统中打印出该工程的备案凭证。

本合同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

甲 方： 乙 方：

电话： 电话：

甲方代表签章： 乙方代表签章：

日 期： 日 期：


